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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團協商紀錄 

111 年 10 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 

國民黨黨團召集協商 

一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、委員呂玉玲等

19人、委員楊瓊瓔等20人、委員林奕華等16人分別擬具「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」

、委員林宜瑾等19人、 委員蘇治芬等17人、台灣民眾黨黨團、台灣民眾黨黨團

、委員蔡易餘等19人、委員陳秀寳等19人、委員羅美玲等16人、委員萬美玲等17

人、委員陳明文等17人、委員林為洲等17人分別擬具「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」、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二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

、委員賴惠員等24人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二條、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

案」、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二條、第四條及第四條之一條文修正

草案」、委員洪孟楷等19人、委員魯明哲等21人分別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三條條

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呂玉玲等16人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七條之一及第二十四條條

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

委員賴品妤等18人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

楊曜等17人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羅致政等19人擬具

「菸害防制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及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菸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害防制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；二、本院委員羅致政等17人擬具「菸害

防制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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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 

 

24 

 

） 

國民黨黨團召集協商 

一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精神衛生法修正草

案」、委員王婉諭等17人擬具「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」、委員蔣萬安等17人擬具

「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」、委員林為洲等17人擬具「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」、委

員邱泰源等23人擬具「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」、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「精神衛

生法修正草案」、委員莊競程等18人擬具「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」、委員張育美

等16人擬具「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」、委員蘇巧慧等22人擬具「精神衛生法修正

草案」、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「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」、委員賴惠員等18人擬具

「精神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吳玉琴等20人擬具「精神衛生法部分條

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葉毓蘭等20人擬具「精神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

林奕華等24人擬具「精神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謝衣鳯等17人擬具「

精神衛生法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「精神

衛生法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等16案；二、本院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「精神

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；三、本院委員范雲等18人擬具「精神衛

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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